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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劉曉羽
電話：02-24301505 分機105
電子信箱：ab4045@gm.kl.edu.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立銘傳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學參字第11401413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11424P015359_1140141370_114D2064410-01.docx、

11424P015359_1140141370_114D2064411-01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「基隆市政府2026年日本福岡亞太兒童會議

（APCC）臺灣代表初審實施計畫」，請貴校踴躍報名參

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下稱國教署）114年9月15

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4009054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日本福岡辦理115年亞太兒童會議（APCC），臺灣地區

115年輪由本府遴選代表出席，由本府辦理初審選出3所學

校後，再由國教署進行後續複審及代表出國事宜。

三、旨案初審實施計畫（如附件）內容如下：

(一)報名資格：

１、本市公立小學組隊報名，每校組隊成員需包含：

校長1名。

２、主任或老師1名（其中1人須為出國帶隊老師，具英語

溝通能力，能兼日語者佳）。

３、學生4名（男生、女生各2名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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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初審方式：

１、初審以書面審查為主，必要時得邀請學校簡報或面

談。

２、依評審標準綜合評比，擇優錄取3所學校，推薦參與複

審。

３、初審由學者專家、教育處代表組成評審小組進行。

４、初審評審指標（比照複審規範，作為初審依據）：

(１)學校運作：國際教育推動計畫、行政支持、資源整

合、未來效益（40%）。

(２)教師專業：語言能力、國際觀、帶團能力與應變能

力（25%）。

(３)學生知能：語言能力、自理能力、合作精神、挑戰

特質（25%）。

(４)培訓課程：語言課程、國際視野課程、表演藝術或

其他特色培訓（10%）。

(三)初審作業流程與期程：

１、學校報名及送件：即日起至9月30日止，檢送報名表及

校內自評表。

２、初選評選：10月1日至5日期間，評審小組審查文件，

必要時進行簡報面談。

３、公告初審結果：10月10日前，擇優推薦3所學校參加複

審。

(四)經費來源：

１、初審相關作業費用由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支應（含評審

出席費、行政作業費等）。

94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２、複審、機場往返所產生之相關費用由學校向基隆市政

府申請經費支應。

３、前往APCC之機票、住宿費用由日方支付。

四、另計畫亦有說明後續國教署複審之相關規定及需求，請貴

校審酌後如有報名意願，請於9月30日前免備文，逕送報名

表及校內自評表至本府教育處課程科。

五、檢附旨案實施計畫供參。

正本：基隆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
21


